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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98 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2024 年 11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浙江安吉

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及浙江安吉国控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提供的说明文件和相关资

料等， 由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或“受托

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通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作为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22安控01”，债券代码：185451.SH）、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2安控07”，债券

代码：137763.SH）、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3安控01”，债券代码：138833.SH）、

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简称：“23安吉03”，债券代码：115737.SH）、浙江安吉国控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

简称：“24安控08”，债券代码：241793.SH）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现将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根据安吉县财政局出具的《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等，安吉县财政局同意将其持有的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

权无偿划转至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发行人股东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于2024年11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程序。 

（二）变更基本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由安吉县财政局变更为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仍为安吉县财政局。 

发行人新股东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名称 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可立 

注册资本 30亿元人民币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2013年8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3077556445B 

邮政编码 3133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3年末，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为927.13亿元，净资产为

440.66亿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57亿元，净利润为1.25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重大

债务逾期和失信行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未涉及被质押或存在其他权利争议的

情况。 

（三）变更前后股权结构图 

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安吉县财政局，股权结构如下： 

 

 

 

 

 

 

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为浙江国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安吉县

财政局，股权结构如下： 

 
1 模拟合并数据，下同 



 

（四）独立性情况 

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健全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变更前后，公司与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保持相互独立，具有

独立完整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体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

法人。 

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变更预计不会导

致发行人面临重大的经营方针政策变化风险、经营范围变化风险及经营管理层变

动风险等重大不利影响，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财通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

相关规定出具本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